
施，增强澡在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分逍

队。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第 354(1974)号决议

安全暹事会，

重·其一九七四年七月寸·日第 3530974) 号决

议的规定，

霎求现在战斗的所有各方立即遵守安全理事会第

353(1974)号决议第 2 段，该段要求立即停止该地区的

一切射击，并要求所有国家力行克制，避免采取任何

可使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行动。

第 一七八三次会议一致通过。

决 定

一九七四年七月了．十四 日安全理事会非公开举行

第一七八四次会议批准依据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五

十五条发布的下列公报全文：

“安全理事会于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以

非公开方式举行第一七八四次会议继续讨论塞浦

路斯局势。秘书长通知理事会收到土耳其外交部

长一九七四年七月 ． ．．十四日来信。 理事会业已注

意该信内容。 该信将予发表。”讯

一 九七四年八月 一 日

第 355(1974) 号决议

安全．事会，

圈瞩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第 1860 96.J) 号、一九

七四年七月二十日第 353 (197-1) 号和一九七四年七月

二十三日第 3540974 )号决议，

注意删所有国家都已宜称它们荨重塞浦路斯的主

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注重剿秘书长在安全理事会第一七八八次会议上

所作的声明，

演秘书长参照他的声明采取适当行动，井向理事

会提出一个详尽的报告，顾及停火是充分执行安全理

事会第 3530 97 4) 号决议的第一步。

第一七八九次会议以十二票

对零票，二票（白佩歹斯

苏维填社会主义共和国和

苏维峡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里）弃权通过。您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四日

第 357(1974)号决议

安全遭事金，

圈瞩其一九七四年七月 二 十日第 353 0974)号、

一九七四年七月 二十三日第 354 (1974)号和一九七四

年八月一日第 355(1974)号决议，

对塞浦路斯境内再度发生战斗，违反第3530974)

号决议的规定，澡寰遭憾，

1. 重·第 353 (197 4) 号决议中的所有各项规

定，并促请有关各方毫不迟延地执行这些规定，

2. 墨求参加这次战斗的所有方面立即停止一切

射击和军事行动1

3. 俱漕依照第 353 (1974)号决议毫不迟延地恢

复谈判，以期恢复该地区的和平及塞浦路斯的符合宪

法的政府，

4. 决定继续注视该地局势， 井于必要时立刻召

集会议，以审议停火如未获尊重时需采取何种更有效

的措施。

第一七九二次会议一致通过。

决定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五日理事会第一七九三次会议

决定邀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参加讨论本问题，无投票权．

妙同上， 办呻 L八四次会议。 吩列~11'1（中旧）人参 1111投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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